
 
 

高雄醫學大學 106 學年度第 3 次學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民國107年5月14日（星期一）10:00-12:40 

開會地點：國研9F會議室 

主    席：王秀紅 副校長 

出席者：羅怡卿學務長、蔡淳娟教務長(葉竹來代)、黃耀斌總務長、顏正賢院長(李

佳揚代)、李澤民院長(陳丙何代)、黃耀斌院長(吳寶珠代)、王瑞霞院長(周

汎澔代)、黃友利院長(廖麗君代)、王麗芳院長(許智能代)、王儀君院長(請

假)、陳朝政秘書、黃博瑞組長(陳朝政代)、戴任恭主任(黃志仁代)、陳

玉昆主任(陳丙何代)、吳寶珠主任、周汎澔主任、許妙如主任(劉玫舫代)、

許智能主任、林津如所長(請假)、郭慧茹同學(請假)、陳佩甄同學(請假)、

陳佳欣同學(請假)、湯銍瑋同學(請假)、黃晟育同學(請假) 

列席者：李和謙組長、彭武德組長、陳惠亭組長、廖偉廷老師、林翀先生、 

        葉書涵小姐、吳珮綺小姐、李心慧小姐、楊秋蓮小姐 

記錄人員：張國英小姐 

 

壹、 主席報告: 略。 

 

貳、 上次會議宣讀: 

案號 案由 決議 

10703-2101 

本校宿舍違規學生懲處

案，請審議。 

一、經委員多數決決議：2位當事學

生皆予以記「1 次申誡」處份。 

二、「學生宿舍輔導及管理辦法」相

關條文規範不夠明確，請生活輔

導組修正後於下次會議討論。 

10703-2102 

醫學院醫學研究所、臨床醫

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106學

年度第 1學期操行成績評定

更改案，請審議。 

照案通過。 

10703-2103 本校「研究生績優獎學金暨 照案通過。 



 
 

助學金實施辦法」（修正草

案），請審議。 

10703-2104 
本校「清寒優秀研究生助學

金要點」(修正草案)，請審

議。 

修正後通過。 

10703-2105 
本校「吳萬得先生及夫人獎

學金要點」(修正草案)，請

審議。 

照案通過。 

10703-2106 
本校「清寒及身心障礙優秀

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修

正草案)，請審議。 

照案通過。 

 

10703-2107 
本校「學生緊急紓困金實施

要點」(修正草案)，請審

議。 

修正後通過。 

10703-2108 

本校「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

作業細則」(修正草案)，請

審議。 

撤案。請提案單位就「清寒僑生助

學金」增額補助部份，簽奉首長同

意後，修正「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

作業細則」，再行提案。 

10703-2109 
本校「清寒僑生工讀金及學

習扶助金實施要點」草案，

請審議。 

修正後通過。 

 

參、 上次會議執行追蹤： 

案 由  追蹤事項 負責單位 辦理情形 

本校「導師制

實施辦法」(修

正草案)，請審

議。

(10611-2103) 

本辦法第二條第二

項第一款第1目有關

一 般 導 師 之 導 生

數，因各學院屬性不

同，情況各異，授權

各學院自行訂定；會

後請提案單位與法

規事務組討論本辦

學務處心

理及諮商

輔導組 

 

107.03.21 106學年度第2次學務會

議辦理情形： 

本案將持續追蹤，請各學院於

107年 4月 15日前提交「各學

院自行訂定之一般導師之導

生數」，並於下次會議追蹤討

論。 

 

 



 
 

法授權規定修法事

宜，並提下次會議審

議。 

107.05.14 106學年度第3次學務會

議辦理情形： 

建議請各學院參考原母法，各

導師 18 位導生為原則，自行

訂定辦法。 

各學院期望之導生師人數比

調查表詳附件 1。 

決議: 

1.本辦法第二條第二項第一

款第 1 目，有關一般導師之

導生數請各學院參考原母

法，各導師 18 位導生為原

則， 自行訂定辦法 。 經

107.05.14 106 學年度第 3

次學務會議確認通過。 

2.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款，依 106.11.21 

106 學年度第 1 次學務會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摘錄詳附

件 2)。請提案單位逕提校務

會議審議。 

■結案除管 

□列管，下次追蹤時間        

本校宿舍違規

學生懲處案，

請審議。 

「學生宿舍輔導及

管理辦法」相關條文

規範不夠明確，請生

活輔導組修正後於

下次會議討論。  

 

 107.05.14 辦理情形： 

「學生宿舍輔導及管理辦法」

（修正草案），列入本次會議

(提案四)審議。 

■結案除管 

□列管，下次追蹤時間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10705-1401）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案由：本校 106學年畢業生優秀獎項-志工服務獎遴選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畢業生優秀獎項授予要點」第四點第四款規定，志工服務獎候選

名單須經學務會議進行審查，決定名額及獲獎者。 

 二、本學年度申請志工服務獎人數計 11位，彙整表詳附件 3。 

決議：本校畢業生優秀獎項-志工服務獎遴選，以鼓勵學生長期投入志工工作為原

則；經會議審議通過，編號第1至8名同學榮獲本學年度「畢業生優秀獎項-

志工服務獎」。 

   （□下次追蹤時間月/ 日（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提案二（10705-1402）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案由：本校聲樂社、弦樂社及管樂社參加 106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 

      獲特優獎勵案，請審議。 

說明： 

  一、聲樂社、弦樂社及管樂社參加 106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大專 B 

      組混聲合唱、弦樂四重奏、弦樂合奏及管樂合奏皆榮獲特優獎。 

  二、依本校學生獎懲準則第六條第一款規定，擬每項參賽團員記大功壹  

      次獎勵，獎狀及參加名單詳附件 4。 

決議：照案通過。  

   （□下次追蹤時間月/ 日（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提案三（10705-1403）  

提案單位：生物科技學系 

案由：本學系大學部三年級胡Ｏ茹同學主辦「2018第四十一屆全國大專院校生物

暨相關科系盃賽」運動賽事有功敘獎案，請審議。 

說明： 

一、「2018第四十一屆全國大專院校生物暨相關科系盃賽」為一項持續舉辦 41

年的全國性盃賽，本次主辦學校為本校生物科技學系，並由大學部三年級

胡Ｏ茹同學(學號 104022***)擔任活動總召，本活動已於 107年 3月 24-25



 
 

日於本校及高雄市區內四個運動場地舉辦並圓滿落幕，全國共計有 105間

大學的生物相關科系參加及 253隊參賽隊伍。 

二、依本校學生獎懲準則第六條第一款規定，給予團隊總召胡Ｏ茹同學記大功

乙次，以資獎勵。 

三、本學系核准提學務會議審議之簽呈(含活動成果報告)詳附件 5。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10705-1404）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本校「學生宿舍輔導及管理辦法」(修正草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第 1072700258號簽文辦理。 

  二、本次主要修訂內容為： 

   1.第七條：整併重複、類似之規定，調整記點規定；參照國立台灣大學學生

宿舍管理辦法、國立清華大學學生宿舍規則給予受處罰學生說明及申覆機

制並參照本校學生申訴辦法訂定申覆期限。 

   2.第九條：參照國立政治大學學生宿舍銷點實施要點，違規事實記滿 50點

以上者，不予銷點;並增加銷點輔導規定。 

  三、本校「學生宿舍輔導及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 6。 

決議：修正後通過。  

   （□下次追蹤時間月/ 日（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提案五（10705-1405）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本校「吳萬得先生及夫人獎學金要點」（修正草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捐贈者家屬(藥學院吳信隆教授)建議辦理。 

  二、本校「吳萬得先生及夫人獎學金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 7。 



 
 

決議：照案通過。  

   （□下次追蹤時間月/ 日（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提案六（10705-1406）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本校「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審查作業要點」(修正草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 106學年度第 3次獎助學金審查小組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本校「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審查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 8。 

決議：修正後通過。  

   （□下次追蹤時間月/ 日（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提案七（10705-1407）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本校「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作業細則」(修正草案)，請審議。  

說明：  

一、為表學校關懷並協助清寒僑生能安心就學，擬由本校每學年提供至多 10

名申請卻未獲得名額之清寒僑生每人每月 2000元補助金。  

二、本校「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作業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 9。 

決議：照案通過。 

   （□下次追蹤時間月/ 日（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伍、臨時動議: 無。 

 

陸、散會: 主席宣布散會：下午12：40分整 


